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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主要内容：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宝丰集团” ）及其关联方边海燕女士计划自2019年11月18日起6个月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宝丰集团拟增持金

额不低于3亿元不超过6亿元；边海燕女士拟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4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2019年11月18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宝丰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32,823,3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5%，累计增持金额300,006,165.59元；边海燕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1,696,0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累计增持金额200,796,831.69元。 增

持人宝丰集团及边海燕女士合计增持公司股份54,519,4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4%,增持金额500,802,997.28元。 本

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0年5月15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宝丰集团及其关联方边海燕女士发来的《关于对公司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的告知函》，其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名称：控股股东宝丰集团、宝丰集团关联方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党彦宝先生的配偶边海燕女士；

2、 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增持实施前， 宝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608,47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57%；本次增持实施前，边海燕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公司于2019年11月16日披露了《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计划增持公司股

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宝丰能源是国内高端煤基新材料和化学品制造业领军企业， 公司焦炭气化制60万吨/年烯烃项目后段产品端已于

2019年10月顺利投产，已实现120万吨/年聚烯烃（聚乙烯60万吨/年、聚丙烯60万吨/年）生产能力，产量翻番，能显著增

强公司在煤基新材料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有力提升公司作为高端煤基新材料和化学品生产基地的行业地位。基于对公司

持续盈利能力显著增强和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的预期，并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内在价值的认可，宝丰集团及

边海燕女士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以更好地支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宝丰集团增持金额不低于3亿元不超过6亿元；边海燕女士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

不超过4亿元；

（四）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自2019年11月18日起6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

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本次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六）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自2019年11月18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宝丰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2,

823,3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5%，累计增持金额300,006,165.59元；边海燕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

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1,696,0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累计增持金额200,796,831.69元。 增持人宝丰集团及边海

燕女士合计增持公司股份54,519,4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4%，增持金额500,802,997.28�元。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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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集团 2,608,470,000 35.57% 32,823,363 300,006,165.59 2,641,293,363 36.02%

边海燕 0 0 21,696,038 200,796,831.69 21,696,038 0.30%

合计 - - 54,519,401 500,802,997.28 - -

四、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宝丰集团及边海燕女士作为增持人具备实施增持的主体资格，宝丰集团及边海燕女士

实施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

发出要约申请的规定。

五、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股份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持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关于增持计划的书面文件

（二）宝丰集团及边海燕女士关于对公司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三）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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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8日—2020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5月18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

月18日。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高斯贝尔产业园综合楼第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潭爱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84,835,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75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84,151,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34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683,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09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5,67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9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991,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8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683,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090％。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湖南启元

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提案：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3、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5、 《2019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6、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7、关于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考核情况及2020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1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6％；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8、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215,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9、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87,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10、 关于公司2020年度银行授信额度及金融机构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11、 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4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12、关于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16,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13、 关于豁免公司股东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87,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14、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1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选举刘瑞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4,159,706股

15.02.候选人：选举游宗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4,159,706股

15.03.候选人：选举马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4,159,706股

15.04.候选人：选举郝建清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4,159,706股

15.05.候选人：选举刘春保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4,159,706股

15.06.候选人：选举蒋静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4,159,70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选举刘瑞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999,206股

15.02.候选人：选举游宗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999,206股

15.03.候选人：选举马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999,206股

15.04.候选人：选举郝建清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999,206股

15.05.候选人：选举刘春保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999,206股

15.06.候选人：选举蒋静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999,206股

该议案通过。

16、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选举周铁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4,159,703股

16.02.候选人：选举徐永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4,159,703股

16.03.候选人：选举单汨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4,159,70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选举周铁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999,203股

16.02.候选人：选举徐永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999,203股

16.03.候选人：选举单汨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999,203股

该议案通过。

17、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7.01.候选人：选举陈璘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84,159,702股

17.02.候选人：选举陈华国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84,157,70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7.01.候选人：选举陈璘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999,202股

17.02.候选人：选举陈华国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997,202股

该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中明 龙斌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19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578号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6,486,9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42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濮韶华先生主持，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对提案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朱德贞、独立董事刘向东受疫情影响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王明董受疫情影响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沈小燕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提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

1、提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6,476,263 99.9983 10,700 0.0017 0 0.0000

2、提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6,476,263 99.9983 10,700 0.0017 0 0.0000

3、提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6,476,263 99.9983 10,700 0.0017 0 0.0000

4、提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6,486,263 99.9998 700 0.0002 0 0.0000

5、提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6,469,063 99.9973 17,900 0.0027 0 0.0000

6、提案名称：《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59,197 99.9688 10,700 0.0312 0 0.0000

7、提案名称：《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6,431,763 99.9917 55,200 0.0083 0 0.0000

8、提案名称：《关于光明乳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借款及担保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6,486,263 99.9998 700 0.000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提案》

34,351,997 99.9479 17,900 0.0521 0 0.0000

6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提案》

34,359,197 99.9688 10,700 0.0312 0 0.0000

7

《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提案》

34,314,697 99.8393 55,200 0.1607 0 0.0000

8

《关于光明乳业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借款

及担保的提案》

34,369,197 99.9979 700 0.0021 0 0.0000

(三)关于提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的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六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3、不涉及特别决议。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管建军、俞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2020-048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6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8层8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011,0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26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景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受疫情影响，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受疫情影响，部分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聂慧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93,728 99.9853 16,228 0.0137 1,100 0.001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93,728 99.9853 16,228 0.0137 1,100 0.001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93,728 99.9853 16,228 0.0137 1,100 0.001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94,828 99.9862 16,228 0.013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76,528 99.9707 34,528 0.029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94,828 99.9862 16,228 0.013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75,328 99.9697 34,528 0.0292 1,200 0.0011

8、议案名称：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3,520 99.7817 257,536 0.218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92,228 99.9840 17,728 0.0150 1,100 0.001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1,72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6,256,528 99.4511 34,528 0.548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61,308 88.3286 34,528 11.6714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995,2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19�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376,528 91.6001 34,528 8.3999 0 0.0000

6

关于公司聘请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94,828 96.0521 16,228 3.9479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及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2020�年度薪酬、津贴

的议案

375,328 91.3082 34,528 8.3998 1,200 0.2920

8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

的议案

153,520 37.3477 257,536 62.6523 0 0.0000

9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392,228 95.4196 17,728 4.3127 1,100 0.267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已剔除公司董监高投

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广辉、李晓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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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玉环市沙门镇滨港工业城天佑路3号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0,001,0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0,001,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77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77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公司董事长林军华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林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01,000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01,000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01,000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01,000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01,000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01,000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审核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01,000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审核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01,000 100.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01,000 100.00 0 0.00 0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说明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54,216,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5,783,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2,000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2,000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5,785,000 100.00 0 0.00 0 0.00

6

《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5,785,000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审核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5,785,000 100.00 0 0.00 0 0.00

8

《关于审核公司监事薪酬

的议案》

5,785,000 100.00 0 0.00 0 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第 5�项、第 6�项、第 7�项、第8�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泽铭、侯珊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迈得医疗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迈得医疗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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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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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5月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2019年度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

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曹治年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8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

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5月18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8名，代表168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337,590,41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0.6725%。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7名，代表87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297,155,49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8384%；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1名，代表81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40,434,9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5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6,710,0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479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马双双、 杜雪玲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关于〈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7,502,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622,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54%；反对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1125%。

2、《关于〈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7,456,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反对47,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575,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51%；反对47,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24%；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1125%。

3、《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7,502,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622,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54%；反对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1125%。

4、《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7,502,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622,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54%；反对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1125%。

5、《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7,585,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70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32%；反对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047%。

6、《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7,585,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70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32%；反对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047%。

7、《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7,502,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622,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54%；反对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1125%。

8、《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8,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4%；反对1,168,52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4%；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7,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720%；反对1,

168,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233%；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9、《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1,5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19%；反对1,175,22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9%；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33%；反对1,

175,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32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1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24,402,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41%；反对13,184,12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857%；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3,522,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2.8083%；反对13,

184,1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187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11、《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7,585,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70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32%；反对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047%。

12、《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5,841,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93%；反对249,25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1,499,4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4,961,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7204%；反对

249,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249%；弃权1,499,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1.9547%。

13、《关于向关联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77,279,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59%；反对1,168,5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95%；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3,590,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322%；反对1,

168,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63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8%。

14、《关于境外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券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1,5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9%；反对1,175,2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9%；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33%；反对1,

175,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32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境外发行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1,5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9%；反对1,175,2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9%；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33%；反对1,

175,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32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16、《关于公司为牧原国际（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1,5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9%；反对1,175,2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9%；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33%；反对1,

175,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32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17、《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1,5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9%；反对1,175,2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9%；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33%；反对1,

175,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32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18、《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1,5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9%；反对1,175,2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9%；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33%；反对1,

175,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32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1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

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1,5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9%；反对1,175,2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9%；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33%；反对1,

175,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32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20、《关于开展应付账款资产支持票据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1,5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9%；反对1,175,2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9%；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33%；反对1,

175,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32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2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应付账款资产支持票据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1,5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9%；反对1,175,2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9%；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33%；反对1,

175,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320%；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22、《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8,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24%；反对1,168,5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4%；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7,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720%；反对1,

168,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233%；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2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8,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24%；反对1,168,5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4%；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7,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720%；反对1,

168,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233%；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24、《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8,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24%；反对1,168,5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4%；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7,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720%；反对1,

168,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233%；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2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6,418,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24%；反对1,168,5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74%；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537,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720%；反对1,

168,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233%；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7%。

26、《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7,585,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6%；反对1,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70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32%；反对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047％。

27、《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337,578,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1％；反对8,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6％； 弃权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698,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45％；反对8,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08％；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047％。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马双双、杜雪玲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则》、《网络投票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的公告。

五、 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